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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目

本标准按照GB/T 1. 1—2009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标准代替SH/T 0174— 1992《芳烃和轻质石油产品硫醇定性试验法（博士试验法）》。本标准与 

SH/T 0174 -199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标准名称修改为《石油产品和轻类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测博士试验法》；

—— 本标准适用于烃类溶剂和石油馏分（包括中间产物和产品）；SH/T 0174 — 1992适用于芳烃和 

轻质石油产品；

—— 增炖了第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 在第5 章中细化了溶液的配制，且规定碘化钾溶液、乙酸溶液和淀粉溶液应每天配制；

—— 在 8. 1 条初步试验中增加了存在酚类T 扰物质时的具体试验步骤；SH/T 0174— 1992中对于干 

扰物质只在第6 章报告中以注的形式做了简要说明；

—— 对样品初步试验判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 修改了结果报告的形式，结果报告由两种情况修改为七种情况。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5275： 2 0 0 3《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一硫醇和其他硫 

化物的检验一博士试验法》。

本标准在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关于本标准与ISO 5275： 2003的章条编号对照的资料性附录（附录A)。 

本标准与ISO 5275： 2003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 将范围第三段的内容作为本标准的第4 章方法应用；

—— 将部分弓I用标准修改为我国相应的国家标准；

—— 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在试剂与材料一章补充了乙酸溶液和乙酸铅试纸；

—— 考虑到我国0 前产品标准的实际引用，将结果表示修改为：含硫醇等为不通过（阳性）；不含 

硫醇等为通过（阴性）。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T.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0/ 
S C I ) 归口。 .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涛、陈洁、申睁。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SH/T 017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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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测博士试验法

警告：本标准的应用可能涉及到某些有危险性的材料、操作和设备。但并未对与此有关的所有安 

全问题都提出建议。用户在使用本标准之前有责任制定相应的安全和保护措施，并确定相关规章限制 

的适用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博士试剂定性检测硫醇、硫化氢和元素硫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道用于烃类溶剂和石油馏分（包括中间产物和产品）。本标准的初步试验还能检测到过氧化 

物和酚类物质的存在，但过氧化物和酚类物质大于痕量的情况不适用。当二硫化碳含量过高（其硫含 

量质量分数大于0. 4 % ) 时会引起水相变暗对本试验产生干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F1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GB/T 4756— 1998, eqv ISO 3170 : 1988)
GB/T 6682—2 0 0 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 3696 ： 1987 MOD)
GB/T 27867 石油液体管线自动取样法（GB/T 27867—2011， ISO 3171 : 1988 IDT)

3 方法概要

振荡加有亚铅酸钠溶液的试样，并观察混合溶液，从外观来推断是否存在硫醇、硫化氢、元素硫 

或过氧化物。再通过添加硫磺粉，振荡并观察最终混合溶液外观的变化来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硫醇。

4 方法应用

本标准是一种以硫醇浓度的检测临界值来确定通过或不通过的试验方法，其中检测临界值因不同 

待测试样而异。通常作为硫醇定量测定法的一种替代方法。

5 试剂和材料

5 . 1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均应使用分析纯试剂。水应符合GB/T 6682—2008中三级水的要求。

5. 2 三水合乙酸铅（CH3COO)2Pb . 3H20

分析纯，用于配制亚铅酸钠溶液。

5 . 3 氢氧化钠（NaOH)

分析纯，用于配制质量分数为的氢氧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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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铅酸钠溶液（博士试剂)

5 . 4 . 1 将 25 g 三水合乙酸 

溶液中3 在沸水浴中加热 

5 . 4 . 2 此溶液应C 存

5 . 5 氯化镉（C d q <

分析纯。
轚告：氯化，有毒，

5 .6  盐 酸 （/ c i )

质量却数?

5 . 7 氯俅镉

液 加 到 溶 氢 氧 化 钠 的 100 mL水 

^  m in ,冷 却 到  1000 mt1

6 . 1 混合量筒：玻璃、 
6 . 2 量筒：玻劈，容量 

6 . 3 分液漏斗玻璃、具

7 样品和取样

除非另有规定，取样应按照GB/T 4756或 GB/T 27867的规定，用于分析的待测样品应有代表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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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试验前应彻底振荡使样品充免 

释放压力。

气压超过30kPa，为'保证安全应经常

可能会_ 试验结果的水 

钠溶液\ 5 . 3 )，剧烈振 

1. 2 啪规 定 继 睑 。若出现

8.3

化镉浑 

重复8.

继续进子 

(5.7),

8. 3. 2 通 

步骤，直至 

条的操作步骤

8 . 4 硫醇

向按照8. 1；2 或 8 

太多，刚好能覆盖试样和 

混合溶液有无褐色或黑色沉淀。

取20 m L 蘩样，加Jfl m L M  

层 置 于 量 筒 （/ . I ) 中，

(6.3)重|

卢分0 稳定后，慢慢倒出1 0 m L非；

| 洗漆后无黑色沉淀，将洗涤后的试样加人《铅峻钠溶液(5.4), 

如果还有黑色沉淀，则取出分液漏斗中的水层，苒力# 0 . 5  m l & 化镉溶液 

如果使用碳酸氢钠溶液脱餘硫化氢具体要求详7. 2。I 
t试样不会再生成黑色沉淀，如仍有沉淀生成，一 继续进

4 样的最绔棒粕关于1 q / l ，能 够 8. 1 . 2和 8.4

!钠的混会溶 液 中 加 人 少 ( 5 . 8 ) ,加人的量不要 

[的界面即可。剧 烈 振 荡 混 15 s ,静置60 s±5 S。观察 

t沉淀，则认为存在高于^ 硫醇检测临界值的硫醇。



NB/SH/T 0174—2015

9 结果表不

9. 1 如果按8. 1.1 步骤确定存在T 扰物质试验不能继续进行，则报告为 “试验无效—— 存在干扰物 

质”。

9 . 2 如果按8. 2 条步骤确定存在过氧化物，则报告为“试验无效—— 存在过氧化物”。

9 . 3 如果按8. 1 .2规定进行试验后，试样和亚铅酸钠溶液混合振荡后立即出现黑色沉淀的，则报告为 

“不通过（阳性）—— 存在硫化氢” 。如果脱除硫化氢后，按照 8. 4 条的规定加入硫磺后产生黑色或褐 

色沉淀，则报告为 “ 阳性（不通过）—— 存在硫化氢和硫醇”。

9 . 4 如果按8. 1 . 2的规定，试样和亚铅酸钠混合溶液振荡后变成乳白色，然后颜色逐渐变深，则报告 

为 “ 阳 性 （不通过）—— 存在硫醇和/ 或元素硫”。

9 . 5 如果按1 1 . 2 的规定，试样和亚铅酸钠混合溶液振荡后变成乳白色，且按8. 4 条的规定加人硫磺 

后混合溶液内形成褐色或黑色沉淀，则报告为“ 阳 性 （不通过）—— 存在硫醇”。

9. 6 如果按8. 1. 2 的规定，试样和亚铅酸钠混合溶液振荡后无沉淀、颜色不发生变化或只是变成浅黄 

色，且按照8. 4 条的规定加人硫磺后混合溶液不产生沉淀，则报告为“阴 性 （通过）”；如混合溶液产 

生沉淀则报告为“ 阳性（不通过）—— 存在硫醇”。

1 0 精密度

由于本方法仅仅是通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单个样品的活性硫含量与本方法规定的检测临界值 

比较来判断样品是否存在活性硫，因此无法确定精密度。

1 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a ) 对本标准的引用；

b ) 被测样品的类型和完整标识或鉴定书；

c ) 试验结果（见第9 章）；

d ) 注明协议或其他原因，与规定试验步骤存在的任何差别；

e )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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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与ISO 5275： 2003的章条编号对照表

A. 1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与ISO 5275 ： 2003的章条编号对照见表A. 1。
表 A. 1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与ISO 5275： 2003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的章条编号 ISO 5275： 2003的章条编号

4 第 1章第2 段

5 4

. 6 5

7 6

8 7

9 8

10 9

11 10

注：表中的章条编号以外的本标准的其他章条编号与ISO 5275  ̂ 2003的章条编号均相同且内容相对应。


